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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 201 0- 032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届

满。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

(

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将第六届董事会的组成、董事候选

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

一、第六届董事会的组成

根据现行《公司章程》规定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应由

15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5

名

,

董事在任职前

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任职资格

,

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

任期

3

年。

二、 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

,

每一

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也可以分开

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

董事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

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

以上

(

含

3%)

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第五届董事

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1%

以上

(

含

1%)

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第

五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

、本次换届选举的推荐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0

年

9

月

13

日止。

2

、推荐人应在推荐期内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

因公司

董事会需对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

,

需要一定的时间

,

推荐期满后

,

公

司董事会不再接收各方的董事候选人推荐

;

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同时自行在本公司、控股

(

参股

)

企业

内部以及人才市场等广泛搜寻董事人选。

3

、推荐期满后

,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及其自行搜寻的董事人选进行

资格审查

,

对于符合董事任职资格的被推荐人

,

将由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提交公司董事会。

4

、公司董事会根据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提交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

,

并以提案

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

、董事候选人应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候选人名单前向公司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接受提名

,

承诺资料

真实、完整

,

并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6

、公司在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后

,

及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

(

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

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等

)

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1

、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公

司董事候选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

并在任职前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任职资格

:

(

一

)

正直诚实

,

品行良好

;

(

二

)

熟悉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营管理能力

;

(

三

)

从事证券、金融、法律、会计工作

3

年以上或者经济工作

5

年以上

;

(

四

)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公司董事

:

(

一

)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

二

)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被判处刑罚

,

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

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

三

)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

,

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

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

(

四

)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

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

(

五

)

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接受调查期间的

;

(

六

)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

七

)

因违法行为或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证券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自被解除职务之日起未逾五年的

;

(

八

)

因违法行为或违纪行为被撤销资格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或者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

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的专业人员

,

自被撤销资格之日起未逾

5

年的

;

(

九

)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开除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证券公司的从

业人员和被开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

(

十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在公司中兼职的其他人员

;

(

十一

)

自被中国证监会撤销任职资格之日起未逾

3

年

;

(

十二

)

自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不适当人选之日起未逾

2

年

;

(

十三

)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金融监管部门行政处罚

(

包括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

执行期满未逾

3

年

;

(

十四

)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之外

,

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

(

一

)

从事证券、金融、法律、会计工作

5

年以上

;

(

二

)

具备金融企业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则

;

(

三

)

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

;

(

四

)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

并且具有学士学位

;

(

五

)

具有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

(

六

)

符合《公司章程》其他关于董事任职的条件。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

,

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

(

一

)

有《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人员

;

(

二

)

在公司或其关联方任职的人员及其近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

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

;

主要社会

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以及经公司股东大会认定的不适

宜担任独立董事的其他人员

);

(

三

)

在持有或控制公司

5%

以上股权的股东单位、与公司存在业务联系或利益关系的机构或在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近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

;

(

四

)

持有或控制公司

1%

以上股权的自然人

,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

及其上述人员的近亲

属

;

(

五

)

为公司或其附属公司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及其近亲属

;

(

六

)

最近一年曾经具有前四项列举情形的人员

;

(

七

)

在其他证券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职务的人员

;

(

八

)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

(

九

)

经中国证监会或公司股东大会认定不适宜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其他人员。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1

、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

,

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1)

董事候选人推荐表

(

原件

);

(2)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3)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

,

则需提供独立董事培训证书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4)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2

、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

,

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1)

如是个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2)

如是法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

原件备查

);

(3)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4)

持有公司股份及数量的说明材料。

3

、推荐人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本次推荐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1)

如采取亲自送达的方式

,

则推荐人应在推荐期内将相关文件送达至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2)

如采取邮寄的方式

,

则推荐人应在推荐期内先将相关文件传真至

0551-2207322,

并经公司指定联系

人确认收到

;

同时

,

董事候选人推荐表原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应在推荐期内

(

以邮戳时间为准

)

邮寄至公司指定

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

汪志刚

联系电话

:0551-2207323

联系传真

:0551-2207322

联系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79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230001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31 日

附件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类

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
（

请在推荐的董事类别前打
“

√

”）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

是
／

否符合
本公告规定的条
件
简历

（

包括学历
、

称职
、

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
）

其他说明
（

如适用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等

推荐人
：（

签名
／

盖章
）

年月 日
证券代码

: 0007 28� � � � � � � �

证券简称
:

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 201 0- 03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届

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

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将第六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

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

一、第六届监事会的组成

根据现行《公司章程》规定

,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应由

5

名监事组成

,

其中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

以下简称

“股东监事”

)3

名

,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

以下简称“职工监事”

)2

名。监事在任职前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任职资格

,

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

任期

3

年。

二、 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本次股东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即股东大会选举股东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

与拟选股东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1

、股东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

股东监事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

公司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

以上

(

含

3%)

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第五届监事

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

2

、职工监事的产生

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

、本次换届选举的推荐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0

年

9

月

13

日止。

2

、 推荐人应在推荐期内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监事会推荐股东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

因

公司监事会需对股东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召开监事会确定股东监事候选人名单

,

需要一定的时间

,

推荐期满后

,

公司监事会不再接收各方的股东监事候选人推荐。

3

、推荐期满后

,

公司监事会将召开会议

,

对推荐的股东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

确定股东监事候选人

名单

,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股东监事候选人应在公司监事会审议股东监事候选人名单前向公司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接受提名

,

承诺资料真实、完整

,

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5

、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监事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公

司监事候选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

并需在任职前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任职资格

:

(

一

)

正直诚实

,

品行良好

;

(

二

)

熟悉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营管理能力

;

(

三

)

从事证券、金融、法律、会计工作

3

年以上或者经济工作

5

年以上

;

(

四

)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公司监事

:

(

一

)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

二

)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被判处刑罚

,

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

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

三

)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

,

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

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

(

四

)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

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

(

五

)

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接受调查期间的

;

(

六

)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

七

)

因违法行为或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证券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自被解除职务之日起未逾五年的

;

(

八

)

因违法行为或违纪行为被撤销资格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或者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

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的专业人员

,

自被撤销资格之日起未逾

5

年的

;

(

九

)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开除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证券公司的从

业人员和被开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

(

十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在公司中兼职的其他人员

;

(

十一

)

自被中国证监会撤销任职资格之日起未逾

3

年

;

(

十二

)

自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不适当人选之日起未逾

2

年

;

(

十三

)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金融监管部门行政处罚

(

包括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

执行期满未逾

3

年

;

(

十四

)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1

、推荐人推荐股东监事候选人

,

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1)

股东监事候选人推荐表

(

原件

);

(2)

推荐的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3)

推荐的股东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4)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2

、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

,

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1)

如是个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2)

如是法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

原件备查

);

(3)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4)

持有公司股份及数量的说明材料。

3

、推荐人向公司监事会推荐股东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本次推荐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1)

如采取亲自送达的方式

,

则推荐人应在推荐期内将相关文件送达至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2)

如采取邮寄的方式

,

则推荐人应在推荐期内先将相关文件传真至

0551-2207322,

并经公司指定联系

人确认收到

;

同时

,

股东监事候选人推荐表原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应在推荐期内

(

以邮戳时间为准

)

邮寄至公司

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

汪志刚

联系电话

:0551-2207323

联系传真

:0551-2207322

联系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79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230001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8 月 31 日

附件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

是
／

否符合
本公告规定的条
件
简历

（

包括学历
、

称职
、

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
）

其他说明
（

如适用
）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等

推荐人
：（

签名
／

盖章
）

年月 日

证券代码
: 00087 5� � � �

证券简称
:

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69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日期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0

年

8

月

30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0

年

8

月

29

日—

2010

年

8

月

30

日

,

其中

:

(1)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2010

年

8

月

30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010

年

8

月

29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8

月

30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原钢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222

人

,

代表股份

252,562,731

股

,

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0.0992 %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20

人

,

代表股份有表决权股份

244,246,15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29.1081%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0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316,577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0.9911%

。

4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表决结果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并调整发行底价的议案》

关联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和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对本项议案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5,556,632

股。 经表决

,

同意为

14,841,43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95.4026%;

反对为

605,10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3.8897%;

弃权为

110,10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7077%

。

(

二

)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

其中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中电投”

)

参与认

购。 关联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和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1.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5,556,632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14,805,39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95.1709 %;

反对为

552,60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3.5522%;

弃权为

198,64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1.2769%

。

2.

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5

亿股

(

含

5

亿股

)

。 在上述范围内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视发

行时市场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本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行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

,

则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5,556,632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14,804,89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95.1677%;

反对为

553,10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3.5554%;

弃权为

198,64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1.2769%

。

3.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5,556,632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14,804,89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95.1677%;

反对为

563,10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3.6197%;

弃权为

188,64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1.2126%

。

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电投集团在内的不超过十家特定对象。 除中电投集团外

的其他发行对象的范围为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

及其他合资格投资者等。具体发行对象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

,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

,

遵照价格

优先原则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具体认购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

,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

遵循价格优先

的原则

,

以市场询价方式确定

,

中电投不参与询价

,

其认购价格与其他特定对象相同。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5,556,632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14,805,39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95.1709 %;

反对为

552,60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3.5522%;

弃权为

198,64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1.2769%

。

5.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5,556,632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14,805,39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95.1709%;

反对为

552,60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3.5522 %;

弃权为

198,64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1.2769 %

。

6.

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2010

年

8

月

13

日

)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4.26

元

/

股

,

即不低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若本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

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行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则本次发行价格

将做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5,556,632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14,805,39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95.1709%;

反对为

552,60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3.5522 %;

弃权为

198,64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1.2769 %

。

7.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6,800

万元

,

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 项目动态总投
资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
金

（

万元
）

１

白城电厂
２×６０

万千瓦
“

上大压小
”

新建工程项目
４６７

，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６

，

３０７．００

２

长岭腰井子
４．９５

万千瓦风电场工程
５３

，

３３９．１７ １０

，

６６８．００

３

长岭三十号
４．９５

万千瓦风电场工程
４９

，

１２２．１４ ９

，

８２５．００

合 计
５６９

，

５６１．３１ ２０６

，

８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本次募集资金相对于项目所需资金的缺口部分

,

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自

筹或银行贷款方式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

,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

,

对上述项目

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进行适当调整。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5,556,632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14,794,39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95.1002%;

反对为

552,60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3.5522%;

弃权为

209,64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1.3476%

。

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新老股东将有权根据持股比例共享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本公司的滚存

未分配利润。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5,556,632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14,793,89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95.0970%;

反对为

553,10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3.5554%;

弃权为

209,64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1.3476%

。

9.

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在发行完毕后

,

中电投集团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转让

,

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5,556,632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14,804,89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95.1677%;

反对为

553,10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3.5554%;

弃权为

198,64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1.2769%

。

10.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5,556,632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14,805,39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95.1709%;

反对为

552,60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3.5522%;

弃权为

198,64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1.2769%

。

(

三

)

审议通过了《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期限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进行

,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

1

、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

2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及市场情况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具体发行时机、发行数

量、发行价格、发行起止时间、具体申购方法等相关事宜

;

3

、授权公司董事会与发行对象签署与认股协议相关的法律文件

,

并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确认其生效

;

4

、授权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事宜向有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及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证券交易所锁定上市

时间事宜

;

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提交的决议、协议、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

聘请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中介机构

;

并代表本公司做出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必需、恰当和合

适的所有行为、事情及事宜

;

5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发行结束后

,

根据本次发行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

办理相关商务机关

的审核批准及工商变更登记

;

6

、如国家对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

,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新规定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

相应调整

;

7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本授权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52,562,731

股。 经表决

,

同意为

251,790,99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99.6944%;

反对为

553,101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2190%;

弃权为

218,64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866%

。

五、参加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朱雁辉 郝晓松 王华琴 王佩虹 王能栋 魏斌 挪威中央
银行 韦小刚 王庆义 胡旭飞

所持股
数

（

股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９

，

８００ ４３２

，

６７５ ３５３

，

４４０ ３４８

，

７００ ３３９

，

０００ ３０１

，

９００ ２６３

，

３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３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４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６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７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８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９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１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蒋红毅、贾向明

3

、结论性意见

:

承办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载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087 5� � � � � �

证券简称
:

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7 0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松花江热电受洪水灾害的后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截止至

2010

年

8

月

30

日

,

公司所属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向博大生化公司段被雨水浸泡的供热

管线已修复完成

,

恢复正常对外供汽。

公司将继续及时披露后续恢复生产相关事宜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087 5� � � � � �

证券简称
:

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

07 1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股权协议转让

有关问题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于今日从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中电投集团”

)

处获悉

,

中电投集团向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

报送的《关于向吉电股份协议转让吉林里程协

合和吉林泰合国有股权有关问题的请示》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复

(

批复文件为《关于吉林泰合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和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协议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0]887

号

),

同意中电投集团关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有的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51%

股权和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1%

股权协议转让给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八月三十日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本所

)

接受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吉电股份或公司

)

委托

,

指派蒋红毅、贾向明律师

(

以下简称承办律师

)

担任吉电股份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特别法律顾问

,

出席会议

,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等法律、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并

结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而出具

,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会议的提案、表决程序、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发表意见。

第一节 律师声明

1.

本法律意见书仅对出具日以前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

,

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2.

在本法律意见书的制作过程中

,

承办律师已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

,

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必要的审查。

3.

承办律师在出具法律意见书之前

,

已得到吉电股份的承诺和保证

,

即公司向承办律师提供的文件

和资料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

,

无隐瞒、虚假、遗漏和误导之处

,

其中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

,

保证与正本

或原件相符。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吉电股份为进行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

,

非经本所同意

,

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5.

承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吉电股份进行本次股东大会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

随其他相关材

料一起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及进行公告

,

并依法对其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第二节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10

年

8

月

12

日

,

吉电股份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并调整发行底价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期限的议案》、《关于召开

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并调

整发行底价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期限的议案》 等三项议案提交本次股大东会议审

议。 议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0

年

8

月

13

日吉电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

吉电股份董事会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发

布了《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召开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开方式、会议出席

对象、会议审议事项、现场会议登记方法、网络投票程序、投票规则等事项予以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

9:30

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公司第三会议室

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

进行。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8

月

30

日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8

月

29

日下午

15:00

开始

,2010

年

8

月

30

日下午

15:00

结束。

承办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履行了合法程序

;

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司公告一致

,

网络投票的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与公告中告知的时间一致。 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

符合公司章程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

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为临时股东大会

,

由吉电股份董事会召集

,

原钢董事长主持会议

,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大会公告中明确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8

月

23

日。 截至

2010

年

8

月

23

日下午

3:00

时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吉电股份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 该规定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为

222

人

,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252,562,731

股

,

占吉电股份全部有表决权股份的

30.0992%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0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44,246,154

股

,

占公司全部有表决权股份的

29.1081%;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人数

202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316,577

股

,

占全部有表决权股份的

0.991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均持有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表明其身份的证件或证明

,

股东代理

人亦提交了股东授权委托书及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承办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承办律师认为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

符合公司章程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

合法有效。

三、关于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以下三个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

所审议事项与会议通知相符

,

没有临时提案。

1.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并调整发行底价的议案》

;

2.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2.1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2.2

发行股票的数量

2.3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5

上市地点

2.6

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2.7

募集资金用途

2.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9

锁定期安排

2.10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3.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期

限的议案》

;

现场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

,

推举股东代表孔秀玲、封瀚钧参加现场表决的计票和监票。 现场股

东大会表决时

,

由贾向明律师、股东代表孔秀玲、封瀚钧及监事代表李羽负责计票、监票。

经根据已公告的投票规则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

,

上述议案皆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承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

,

且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均与股东大会通知内容一致

,

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

情况。

四、结论

承办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六份

,

无副本。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贾军 律师

承办律师:蒋红毅 律师

贾向明 律师

二〇一〇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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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

工商银行 编号
:

临
201 0- 32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Ａ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 � �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工商银行”）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工行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５５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 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

的相关资料。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本次共发行

２５０

亿元工行转债，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共计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本次发行的工行转债向发行人除控股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

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若有余额则由承销团包销。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

数量比例为

７０％

：

３０％

。发行人和承销商将根据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和网上、网下实际申购情

况，按照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确定最终的网下和网上发行数量。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

７６４３９８

”，

配售简称为“工行配债”。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

Ａ

股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０．５１

元可转债的比例，

并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成手数，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除可

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５００

万元（

５０

，

０００

张），超过

５００

万元（

５０

，

０００

张）的必

须是

１００

万元（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倍。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的上限为

１７５

亿元（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

额的

２０％

。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 网上发行申购代码为

“

７８３３９８

”，申购简称为“工行发债”。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０００

元）。每个账

户申购上限为

７５

亿元（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手），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本次发行的工行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

一、网上向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

Ａ

股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０．５１

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

成手数，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１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除控股

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发行人除控股股东以外共有

Ａ

股

１４

，

６３９

，

３５７

，

８９３

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

算，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认购

７

，

４６６

，

０７２

手。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配售代码

“

７６４３９８

”，配售简称“工行配债”。网上优先配售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

日），在上交所

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进行。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

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

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

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

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投资者网上申购代码为“

７８３３９８

”，申购简称为“工行发债”。 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

数量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

１

手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每

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

７５

亿元（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手），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法规规

定的机构账户外，每个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购不得撤单。 同一账户多次申购除首次

申购外，其余申购无效。 资金不实的申购亦视为无效申购。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Ｔ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以确定的发

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

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参加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还可参加本次工行转债的网上发

行。 但同一证券账户网下、网上申购数量总和不得超过

２５０

亿元（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１

、网下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５００

万元（即

５０

，

０００

张），超过

５００

万

元（即

５０

，

０００

张）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即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倍。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上限

为

１７５

亿元（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参与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并持有工行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０％

。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承销商处，传真号码：

（

０１０

）

６６４９５２８０

、咨询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４９５２６６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亦可到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

２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３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４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５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６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资者填写的合规申购订单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承销商发

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的填表说明。

２

、缴纳申购定金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向

承销商指定账户划出申购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０％

。 （在办理付款时，请务

必在汇款用途中注明投资者证券账户号码，例如，投资者证券账户为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则应在

附注里填写：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

投资者需考虑资金的在途时间，应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时

前汇至承销商指定账户。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定金或缴纳的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收款账户信息：

收款账户 收款账户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
贸大厦支行

开户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复
兴门支行

银行账号
：

０２０００４１６２９０２７３０５９４１

银行账号
：

０２００２５０１２９２００１２６６６４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４１６４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

１０２１０００２５０１３

联行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１８

联行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０５

查询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４４３

查询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００６７００

收款账户
账户名称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
安支行
银行账号

：

０２００００３３２９２７３３１３０３９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０３３７

联行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０１

查询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０２１６５８

四、发行人和承销商

１

、 发 行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电 话 ：

０１０－６６１０ ８６０８

联 系 人 ：谷澍、刘亚干、吕宇、徐可达、陈明、吕超

２

、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８

层

电 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联 系 人 ：耿琳、刘丽丽、喻梓雯

３

、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２０

楼

电 话 ：

０２１－３８６７ ６６６６

联 系 人 ：吴国梅、丁颖华、顾缨、俞君钛、马泓波、秦雯

联席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２

、

１５

层

电 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６６６

联 系 人 ：张超、梁莉、唐瑾、张瑜鑫

４

、 副主承销商

／

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

１６

号琨莎中心

２３

层

电 话 ：

０１０－８４６８ ２５８５

联 系 人 ：郑淳、孙晓刚、么博、梅辛欣、严薇

５

、 副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恒华国际商务中心

Ａ

座

９

层

电 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６ ８２０２

联 系 人 ：陈辉、朱旭、周灌青、李哲峰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主承销商／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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